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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辦法係依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訂定。

二、第2至4條有關等級相當、服務成績優良、年資之採計及認定。

三、第5條說明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2項「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」。

四、第6條說明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2項「性質相近」，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，其工作

經驗確為教學所需。

五、第7條公立大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者，得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

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提晉之薪級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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